《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合同管理制度》要点解析
 
一、合同审核会签的规定

 (一)合同准备期间 
1、承办部门（包括职能部门、各二级学院）在准备签订合同前，需着重对拟签订合同对象的以下证照或材料进行核查（制度第七条、第九条）： 
（1）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需经过年检）； 
（2）税务登记证； 
（3）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4）授权委托书（如拟签订合同的对象是昆明地区以外的外地公司，需要求对方将授权委托书在当地公证处进行公证，避免出现虚假主体或假借其他公司的名义伪造授权书影响合同成立及生效）、被授权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上述材料的核查结果需在《合同会签单》中加以陈述，如：经核查，对方具备签订合同的资格。如上述材料是复印件的，需加盖公章并标注“与原件核对无误”。 上述文件在执行合同审核时，必须将上述材料一并作为附件报送法务专员。 
2、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以书面形式签订合同（制度第十条） ：

（1）不能即时履行且单笔业务金额达人民币5000元的；

（2）有保证、抵押或定金等担保的；

（3）学校需先履行合同的；

（4）合同相对方为外地单位（昆明地区以外）的。

3、合同标的为人民币5000元以下并且能够即时结清交付完毕的合同可以不签订书面合同（制度第十二条） 。

（二）合同审核会签 
1、普通经济类协议：经过学校法务专员及集团法律事务部审核后的合同由承办部门持合同会签单（制度附件1）依次进行会签（制度第十八条） ： 
会签链：承办部门负责人、法务专员、财务总监、单位分管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如对外合同经过学校招标办公室招投标程序的，还需在承办部门负责人会签后呈报招标办公室负责人签批 。 
2、各二级学院对外签订教学实践协议： 
（1）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教学实践协议（制度第二十一、二十四条），教务人员执行会签 （制度附件2） ：
参加教学实践人数超过100人（含100人）以上的；
教学实践协议中涉及的各项金额总和超过3万元（含3万元）以上的；
教学实践需在本省以外（云南省以外）的地方进行的；
教学实践的时间超过一年（含一年）以上的。
会签链：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二级学院负责人、法务专员、学生事务部负责人、教学事务部负责人、单位分管负责人（含教学工作分管负责人及学生工作分管负责人）、单位负责人。
（2）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教学实践协议（制度第二十一、二十五条），教务人员执行会签 （制度附件3） ： 
参加教学实践人数超过30人不满100人的；
教学实践协议中涉及的各项金额总和超过1万元不满3万元的；
教学实践需在本地以外（昆明地区以外）的地方进行的；
教学实践时间超过半年（含半年）不满一年的。
会签链：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二级学院负责人、法务专员、学生事务部负责人、教学事务部负责人、单位分管负责人（含教学工作分管负责人及学生工作分管负责人）
（3）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教学实践协议（制度第二十一、二十六条），教务人员执行会签 （制度附件4） ： 
参加教学实践人数不满30人的；
教学实践协议中涉及的各项金额低于1万元的；
教学实践在昆明地区进行的。
教学实践时间不满半年的。
会签链：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二级学院负责人、法务专员、学生事务部负责人、教学事务部负责人
满足本条规定情况之一的教学协议，依程序签批完成后，可由各二级学院负责人作为学校授权代表签署协议。
2、各二级学院学生自行联系勤工俭学单位进行非教学类勤工俭学，由该生执行会签程序（制度附件5）。（制度第二十一、二十八条） 
会签链：参加勤工俭学学生的辅导员、二级学院党总支书记、二级学院负责人、法务专员、学生事务部负责人、单位学生工作分管负责人。 
3、教学实践类和勤工俭学类以外的其他协议会签链同普通经济类协议会签链。与学生工作相关联的协议（包括但不限于学生参加比赛、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等）由各二级学院负责学生工作的人员执行审核会签程序；其他协议由各二级学院依照协议的实际情况自行指派相关人员执行审核会签程序。（制度第二十三条、制度附件1） 
4、各职能部门及各二级学院执行合同会签需携带的材料： 
（1）合同会签单；（2）合同（合同正本,概念详见下文）；（3）拟签订合同对象主体资格证明文件及签约资格文件（详见前文） 
5、已经过集团法务和学校法务审核定稿的合同，合同关键条款发生实质性变更，与原审合同内容相悖及更改后不可达到合同目的的，承办部门应重新按照对应的审批链报送审批。 
二、合同签订用印与审核责任
1、两个重要概念（制度第六十七、六十八条）： 
（1）合同正本：各承办单位执行审核会签程序时《合同会签单》后所附的合同文本。合同正本仅供执行审核会签使用，不进行用印，需与《合同会签单》一同移交合同管理人员存档。 
（2）合同文本原件：为待用印合同，系在合同正本审核会签完成后，依照合同中约定的份数用合同正本复制后形成的合同文本，需正式用印。合同文本原件加盖学校理事长签字章和学校印章后，除可以由承办部门及其他需使用合同的部门分别保存一份外，其余的由合同管理人员存档保管。 
2、合同用印流程（制度第三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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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份合同文本达二页以上的需加盖骑缝章。（制度第三十三条）
4、合同约定由学校执有的合同文本原件由合同管理员保管，承办部门及其他需使用合同的部门可分别留存一份。（制度第三十五条）
5、审核责任（制度第三十六条）： 
（1）承办部门、各二级学院：承担按照制度要求进行相关材料形式审查的责任，并对提交给学校法务专员审核的合同及相关合同材料的清晰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2）学校法务专员：对经承办部门及各二级学院形式审查过的合同及相关材料的合法性、完整性及是否具有法律漏洞承担实质审查责任。
三、合同的起草审核流程和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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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起草审核时效（制度第三十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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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学校法务专员设置专门邮箱（shangyuan_fawu@163.com）接收需起草合同文本的需求及需审核的合同文本，制度下发后，所有起草及审核的内容都必须发送到该邮箱内（制度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条）。承办部门如有需沟通的问题，在通过上述邮箱发送起草需求和审核文本后，可通过QQ与法务沟通。承办部门应在发送每一个起草需求及需审核合同文本时附如下材料： 
（1）起草需求类邮件：起草需求描述、与需起草合同有关的资料，如合同相对方主体名称、资质证明文件（需附电子版为附件）、合同标的、合同金额、付款方式、欲达到的合同目的等合同关键信息。 
（2）发送审核合同文本类邮件：需审核的合同文本作为附件、与审核合同有关的材料，如合同相对方主体名称、资质证明文件（需附电子版为附件），如需对合同内容有特殊要求的请一并在邮件中作文字说明。 
4、请各承办部门依照前文起草审核时效合理规划安排报起草要求或报审合同的时间。为保证合同质量，原则上不接受紧急情况报起草或报审的合同（集团法务部规定如是），如特殊情况确属紧急，可单独申请优先处理。
四、合同的档案管理
1、合同档案由合同资料构成，合同资料主要包括（制度第四十三、四十四条）：
（1）有关合同的项目计划文件、可行性报告、项目建议及上级有关批复文件；
（2）合同谈判会议纪要；
（3）有关合同招投标及中标通知书等文件资料；
（4）合同相对方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以及其他有关文件；  
（5）按制度规定由合同管理人员保管的合同文本原件；合同纠纷处理的协议书、调解书、仲裁书、判决书；
（6）合同履约过程中的通知、违约通知书和其他函件；
（7）与合同的变更、解除相关的法律文书。 
2、为便于合同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上述1-3项合同资料由学校招标办公室负责收集、整理和归档；上述4-7项及其他相关的合同资料由合同管理人员（即学校法务专员）负责收集、整理和归档。前述需合同管理人员负责收集、整理和归档的合同资料由相关部门人员移交合同管理人员，并由双方在《合同资料移交单》（制度附件6）上签名确认。 （制度第四十五条）
3、合同的借用和调取复印（制度第四十八、四十九条）： 
（1）单位人员如需借用或复印合同资料，必须持所在部门或学院的负责人书面签章/签字的借用单，并按照资料的秘密程度报有关主管领导批准，否则档案管理人员不得借阅复印。 
（2）合同借用人必须对需借用的合同资料提交书面说明文书：
合同资料的借用用途；
合同资料的借用与返还时间；
其他需说明的借用情况。
五、合同的履行、变更或解除 
1、合同相对方不履行或不全、不适当履行合同，或收到对方对学校履行合同提出的异议：合同使用部门发现或收到异议后一个工作日内书面报告单位分管负责人和学校法务专员（制度第五十二条）。 
2、需变更合同条款：合同使用部门在征得部门分管负责人同意并按程序报学校法务专员审核备案后，以书面形式向对方提出变更合同的要求。 （制度第五十三条） 
3、合同相对方提出变更合同要求：必须以书面形式提交将变更要求提交学校。（制度第五十四条） 
4、不可抗力（如政治因素、极端天气等）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或履行已无实际意义（制度第五十五条） ： 
（1）学校无法履行：必须在不可抗力消除之日起5日内，承办部门和各二级学院向学校法务专员提出处理意见，需要解除合同的，需立即向对方提出书面解除要求并提供有关证明文件。 
（2）合同相对方无法履行：合同相对方提出书面解除合同要求时，承办部门和各二级学院应立即中止合同的履行，并要求对方提供有关证明文件。
附：合同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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